
海东工业园区党工委

第 17 次会议

关于海东工业园区（河湟新区）2022 年

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9 月 27日在海东工业园区

党工委第 17 次会议上

海东工业园区财政局局长 刘小梅

海东工业园区党工委：

根据 2022 年度海东市财政局与园区财政年终结算结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将《海东工业园区（河

湟新区）2022 年财政决算（草案）》随文上报，提请党工委

会议研究。

2022 年，园区财政局在园区党工委、上级主管部门的

正确领导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及时掌握

入驻企业基本情况，认真分析税源现状，做好重点领域保障，



合理安排支出，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全面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扎实做好“三保”工作，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履行财政职能

职责，全年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为园区发展提供了财力

保障。现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将园区财

政决算情况报告如下：

（二）支出决算情况。2022 年园区总支出 45970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7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8.04%，

较上年下降 64.16%；上解支出 13168 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支

出 16488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59 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收入决算情况。根据海东市财政局年终结算核

定结果，2022 年园区总收入 47854 万元，较上年减收 10016 

万元，下降 17.3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57 万元，

较上年减收 21094 万元，下降 78.56%，原因是 2022 年受疫

情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增值税留底退税 11800 万元；

返还性收入 1689 万元，与上年持平；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000 

万元，较上年相比减收 317 万元，下降 6%；一般性转移支付

收入 12099 万元，较上年相比下降 2136 万元，下降 15%。地

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较上年相比增加 16488 万元；调入

资金较上年相比增加350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947 

万元，较上年相比减少 5601 万元，下降 65.52%。上年结余

收入 374 万元。

。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 1884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4994 万元。其中：政

府性基金收入 261 万元，补助收入 12666 万元、上年结转 8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51986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资金

25000 万元，专项债再融资 26986 万元）。园区政府性基金

总支出 64976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 34490 万元、调

出资金 35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6986 万元（专项债再融

资还本 26986 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 18 万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地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4045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0000 万元，专项债务 374500

万元。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238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0000 万元，专项债务 293800 万元。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2 年海东工业园区地方政

府债券转贷资金 68474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资金 25000

万元，一般债再融资 16488 万元，专项债再融资 26986 万元）。

四、部门决算情况

2022 年园区部门决算收入 38228 万元，其中：当年收

入 38225 万元、其他收入 3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6258 元；



支出 42473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013 万元（海东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五、主要工作落实情况

（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合理安排资金支出。

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要求，在确保预算单位财权、

事权、审批权不变的原则下，继续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依据下达的预算指标，统筹合理地安排用款计划，实

行均衡支付；对于应急资金，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

则优先支付

（一）积极组织收入，为园区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2022 年在全年完成增值税留抵退税 11800 万元的前提

下，园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57 万元；完成政府性基

金资金 12927 万元。一是积极加强与园区税务部门的协调沟

通，分析征管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挖掘和扩大税源。

二是主动与园区国土及相关部门联系，紧盯园区土地出让不

放松，确保土地收入及时入库，确保各项收入应收尽收。此

外财税部门加大对入园企业的服务工作，及时与各企业沟通

联系，为企业申报纳税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

（三）积极争取财政资金，为园区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积极配合园区各部室不断强化项目基础工作，以项目为

载体，积极与省市有关部门主动衔接沟通，切实做好项目申



报工作，争取落实项目资金。全年共争取各类财政资金 99928

万元。

（四）加强资金监管力度，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园区财政充分发挥财政的监督职能作用，对青海旭美食

品有限公司、青海紫元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达的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开展了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了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保证了财政资金的使用公开透明、安全有效。

（五）坚持创新理念，不断提升园区财政管理水平。

积极跟进园区管委会的目标要求，注重通过创新理念、

改革举措和思路来提升园区财政管理水平。一是强化财政预

算编制。按照管委会的要求，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细化和科学

性，合理安排各项资金，不断加强园区财政性资金监管，切

实为园区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二是加强预

算绩效管理。根据省市财政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

作部署，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增强了园区预算

绩效管理的方向性和目标性。三是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按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规定，及时办理园区范围内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报解和预算支出的拨付。提高财

政性资金的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保证了财政资金安全、及

时、准确支付与清算。同时以预算一体化系统为载体，加强

了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三保”支出监控机制、直达资

金监控、预算绩效评价，进一步完善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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